
WAT SANG SUN HEE CO. " 
87 PENDER ST.E.
VANCOUVER B C

本
行
巡 

-N,祖
回
各
方
正
地 

道
生
熟
的
材
安
雷
玉
壮
土 

.木
人
糸
正
爲
幽
参
正
北 ̂
 

茸
許
春
虎
星
紀
我
用
厶
迪 

膏
丹
丸
歌̂

狗
戦
也
槌
參 

化
粧
用
品
会
行
零
沽
一 4
 

微
迎
自 
:.'! 庵
機
研
前
束
九 

悠
肥
光
砌
何 

VP, 
令V   

.!-,
一

二
.:
蟹
唾

三A
皆
大
忙
：
舞
元
預
寫
信
敬
封♦
・以 

便
6. 梨
分
別
探
訪
當
地
人
土
：
以
促
其 

事
之
成
。■
里
梨
莫
祥
則
收
拾
行
裡••
僅 

睡
敷
小
時
：
即
便
to 
行
・■
行
踪
至
秘■■ 

繞
道
赴
停
車
绢
：■
兀
亦
不
送
行
：
但 

使
人
召
周
裕
：
約
於
都
板
咖
啡
店
中
作 

長
談
：
旣
至•■
絮
絮
言
电
行
事■
・
故
不 

品
秘
：
鄧
仲
桂
知
之
：
急
來
相
勘
：
謂 

協
志
堂
耳
目
衆
多•
・
恐
爲
所
知••
則
周 

裕
之
性
命
危
矣
：
郎
元
始
作
張
惶
之
色 

日•■
吾
過
矣•
・
然
師
爺
能
爲
我
餃
法
補 

敕
乎••
仲
桂
日••
今
唯
提
前
其
番
： 

威
多
派
一 
人
以
爲
保
護
耳
・
・
鄧
元
乃
謂 

周
裕
日•
・
兄
能
於
今
晚
搭
車
東
行
乎
： 

周
裕
有
雌
色■■
鄧
元
日
：
明
早
東
行
之 

期
・
・
已
爲
他
人
，所
知•
・
兄
如
不
改
期•
， 

恐
涉
危
險•
・
周
聞
危
險
二
字 
・
汗
下
涔 

涔
・•
低
聲
問
日
・
・
能
派
別
人
乎
：
郎
元 

日
：
不
能
：
堂
中
最
熟
紐
約
情
形
者
： 

唯
兄
一 
人
耳
・•
仲
桂
日
：
如
裕
兄
怕
事 

・
・
町
派
歪
仔
在
車
站
保
證
：
歪
仔
饒
有 

齊
力•
・
堪
任
保
護
之
責
也
・
・
鄧
元
亦
贊 

成
・•
周
遂
無
循■•
鄧
元
命
速
歸
治
裝■■ 

車
以
六
時
開
・
・
四
時
半
能
宴
於
廣
東
酒 

樓••
爲 之
做
行
・・ 

L

未
完)

-冷

•隽

有
婚
領
之
鬼
頭
刀

国

廳

1
鉛 

点
，  

-?.2

主
夜
筷
遺
弁
&
」 

.
一；
1
!
 

(
雲埠)
金
利
源
曾
生 
國信公司 
活生行 
元發 
合
生

—
《域
整
*

隆 1
茂
治
利
'';..";̂
 

(都朗̂
^
源
公
司(卡技利)
中
興
公
司(
溫
地
變
萬
和
昌(
滿财Ing^

靈N»
共和I
朱
泰
受¥
鑫

〔張
弩
〕K

：

龜

南疆烽火漫天：各屬隨之燎原■■
友

遥
中
國
殺
人
王   

(+)

标

甘
爲
奴
者
紛
起
殺
敵•..
保
衞
桑
梓
：
一I*

 

輩
草
澤
英
雄
・
・
聞
鴨
起
舞
者
不
乏
其*|||  

也
・•
若
順
邑
之
冇
排
領
・
。爲
昔
日
之
盛!  

1| 

林
豪
傑
：
冇
瓣
領
原
名
陸
領
：
嘗
參
区$
•
 

革
命
・
・
剪
瓣
爲
衆
倡
：
因
弋
是
名
・・  

*

*

一 

後
落
草
爲
宼
・•
雄
據
順
邑
・•
勢
力
浩4l
sl. 

:
黨
羽
如
雲
：
阿
領
性
殊
强
胃・■eKlyx  

義
俠
風•
・
嘗
以
「二
不 
一
誠
其
類••
若
不
讎 

9
 貧
戶
：
不
凌
弱
者
：
反
之
遇
富
all
抵
鑿
 

:
遇
貧
則
濟
・•
所
部
有
違
其
例
者
殺
之 

無
赦■
・
而
阿
領
嗜
殺
・
・
其
黨
有
犯
規
者 

鳩
用
斬
刑
・■
且
常
躬
自
揮
刀
・•
每
梟
一 

首
；
必
以
紅
縫
幾
一 
條
聚
於
刀
頤
・
・
用 

爲
示
衆
・
。然
日
積
月
曩
：
則
其
刀
頭
之 

紅
線
・•
恍
若
牛
毛■
・
而
其
刀
乃
血
跡
斑 

斑
矣
：
今
者
有
瓣
領
深
憤
暴
敵
縦
横■
，
二 

亦
挾
此
柄
鬼
頤
刀
奮
然
而
起
：
率
領
自 

衙
團
參
加
抗
敵
・•
捷
音
頻
報
・
・
惟
領
年 

途
花
甲•
・
兩
鬢
繁
霜••
但
人
雖
耄
老
："

9e) 
周
白
蘋
著

鑫

莫
詳
訝
日
・•
汝
非
已
派
周
裕
赴
紐
約
訪 

殺
人
王
耶
： «
元
日
：
此
所
謂
處
者
實 

之•
・
實
者
虚
之
之
謂
也••
本
堂
近
日
所 

行
之
事
・
・
似
爲
協
志
堂
所
預
知
：
我
深 

懼
本
堂
中
有
漢
奸
也
：
故
今
於
會
議
中 

明
派
周
裕
・■
而
實
則
我
心
目
中
另
有
其 

人
也
，■
我
且
欲
今
晚
準
備 
一 切
：
而
限 

其
人
明
早
搭
車
：
以
迅
雷
不
及
掩
耳
之 

手
腕
，・
免
受
彼
方
阻
撓••
莫
祥
日
，•
我 

品
服
兄
智
：
但
未
如
兄
屬 1
 何
人
耳
・。 

18

元
日•
・
吾
甚
欲
派
吾
女
里
梨 
一 行
： 

而
負
保
護
吾
女
之
責
者
則
兄
也
：
美
祥 

喜
日•
・
品
善
甚
善■•
兄
知
我
・
・
我
口
才 

素
劣
：
但
有
勇
氣•■
此
行
當
保
無
失
者 

・・»
元
乃
召
里
梨••
盡
述
前
事•
・
里
梨 

至
爲
興
奮■•
善
舊
金
山
居
人
之
視
紐
約 

・•
猶
之
乎
廣
州
人
視
上
海■■
小
住
敬
日 

:
亦
大
快
事
：
冴
開
銷
又
爲
公
欺•
・不 

必
自
己
破
費•
・
尤
覺
合
算
也
・
・  

5

 夕
：

加
屬
各
埠
代
理
畧
列
.八

維
城
致
公
總
堂
收
到
各 

昆
仲
籍
1

」
-
1

 

鄧
®■ 
吳良   

林南可生親®
®
 

鄺想 
a
傷
翔b
 新炳 
林紹廣 
以
上#" 

六廿七廿八年 
施
雜
洛 
林4
-ali*i  

廖佑 
湯 
樂
陳   

@
如 
蔡
一
想
楊
象
賢
鳖 

忌心民 
鄧復 
周朝编 
阮
属
晉
吳
塞1
 

®
扶 
何 
@ 
總美錦 
林貫通 
阮
；*
/
 

黄煥沾 
林廷傳 .
李瀚 
陳雲煖 
俊卓捷處 

彭木 
周瑞挹 * 
培 
李
定
來
，盧 
尊
漆 

呂
成
顔
祖
張
有
信 
« 
棠
陳
宏
祥 X
 

李
根
李
鴻
吳
福
那
鶴
文 
蘇，秋 »
 

黄子華 
楊奈 
李德雄 
林堯世 
盘
取
和
噌 

周順兼 
周在遐 
盧
生
徐
，落
、
88 希
祝
一 

李晃 
、
德
健
梁
環
球
梁
仁
榛 
寄
永
和匕 

阮杰 
超
熾
潮
林
烱 
®
雄彬 
徐荣   

e
 
小 

黄秀偉 
811秀雄 
酥灼如 
雷 ® .林 «
變
」 

胡其 
陳羣振 
李樹元、
陳和業 
陳
先
嫌/ 

周降寧 
邮
杰
李 
«. 
林
、牛" « 
鈿 

楊源 
關粹棨 
呂 *
卿
周 ».
關 
雁二 

關嫌 
爲
錦 
劇
希
禎
林
焯 
黃撮棨二 

林舉緖 
伍 «
焼 
81 維創 
張崇敬 

5g

杜 

16 定燊 
周
開
軾
，周福乾 
伍
齊
安
梁
歓 

梁春集 
®
建
延
莫
罐
献 

18

合 
副棨合 

黄通安 
呂
就
阮
能
梁
煜
集 
6
 
振 

~^5^#58556

上 

社長周煥家 
爲立綏 
議長8
 允政。胡連富 

書館爲立俄 A
才傑 
交
際
周
永
燃
爲
先
政
， 

財
政
周
永
燃
周
煥
家 
監督 »
世任 
曹IE

威* 

評繕長 
粱各護 
麻務昌楊木材 I 陳長 
». 封 

8
 査員 
李臻 
朱裘普 
郵適開: * 世
昨 &: 

幹
事
員
賣
湖 
陳如信 8
海   

»
 
黄
煥IO

 

核敝員 
爲賜球 
楊棟良

■
■
員
全
通
社
員
，

•̂
** 

0. 
.

C
C
 

讎

』
 

雜
貯F

a
 

箕

V 

靈

新
到
 

新
豚
苗
米

新
花
菅
粘 

檳
芋
粉
葛

鮮
明
鹹
魚

油
糖
海
味

飴
^
^

然
富
年
雄
風
。・
未
曾
少
减
云
：

9
囁

以
義
氣
團
結
•

「共
門

65581

東
江
不
知
相
去
幾
遠
：
以
里
數
計
之
： 

亦
不
知
融
百t
里
・
・
苟
老
總
非
有ill

地 

之
方
法
者
：
則
富
無
此
本
領
：
昔
人
所 

謂
功
以
補
過••
今
事
實
未
見
：
而
反
利 

用
不
正
當
宣
傳■■
以
爲
掩

一  
己
之
錯
過 

一：
此
尤
足
使
人
不
能
已
於
官
者
也
：

- 
余
漢
謀
能
縮
地
有
術

(
跳II
虎一 

宋
始
皇 *
鞭
石
之
法
：
費
艮
房
有18

地 

乙
方
・•
此
爲
史
册
相
傳
之
一
種
虚
無
荒 

」
抽
之
傅
説
：
縮
地
而
有
方•
・
正
不
必
吾 

(n
孜
孜
砲 ̂
 以
研
求
科
學
之
進
步
：
發 

「見
交
屈
用
具
者
爲
多
事
矣•■
然
而
今
竟 

二¥
之
。・
此
爲
不
能
不
服
老
總
之
本
領
矣 

不;
南
天
以
賊
騎
入
犯•
・
横
表
變
色■
・珠 

海
風
雲
：
遂
使
大
好
勝
地
：
飽
受
擢
殘 

:
生
靈
塗
炭
・
・
此
不
能
不
歸
咎
老
總
之 

皆
庸■
•
・
老
總
事
前
不
能
却
敵
：
臨
變 

乂
無
法
支
持
・
・
使
民
衆
得
陸
續
疎
散
・• 

%
致
数
日
之
間
：
失
地
敝
百
里
：
開
失 

胴
最
快
：
時
間
最
短
之
紀
錄
也
：
現
目 

石
總
幸
得
極
峰
寛
大
爲
懐
。•
仍
備
副
車 

・
而
日
來
消
息
紛
紜
・
・
竟
有
觀
老
總
到 

SB
東
江
任
指
揮
・•
各
報
不
知
是
何
居
心 

:
抑
或
別
有
隱
衷a
內
・
・
竟
然
成
以
邦 

萱
：

一 
若
煞
有
介
事
者
：
此
種
不
忠 

W
宣
傳
紀
載
・•
使
明
眼
人
及
有
識
之
士
一 

爲
之
歯
冷•■
其
實
老
總
自
倉
皇
引
退
之 

后
：
帥
止
於
產
鯉
魚
最
佳
之
地
方
中
： 

自
始
至
今
：
並
未
離
開
牛
步••
此
加
與

0

66 

1
19 

D

ey.

代
理
著
名
收
音
机
發
售

具
工
作
絕
對
可
靠
普
 

特
別
公
道

# 

界

h
 
P

◎
建
公
索
歸

敬
步
故
國
吟
原
韵
以
應 

(
子
樂
，

9
玄
黄
血
載
混
皇
州•
・
金
粉
六
朝 8
 水 

流
：
起
舞
漫
云
空
蹴
踏•
・
彼
旗
色
照 

傲
關
秋
・・

0
家
山
破
碎
敢
餘
哀
：
妤
難#
謀 
V. 豈 

灰
：
惟
恨
和
戎
真
豎
子•
・腥 @
已
議 

越
王
台•■

日
猶
堪
經
略
紀
黄
唐
・•
手
揭
鞭
笞
斥
人 

荒
：
莫 
56 精
神
無
裹
食
：
須
知
紀
效 

亦
剛
腸
・・

。
紛
紛
甲
帳
曼
胡
緩
：
雪
夜
軍
・
動
點 

我
・•
佇
看
元
戎
傳
檄
定
：
俄
歌
爭
唱 

淨
邊
亭
・・

正 

董
宜
 ®
 
副

長
翼
耀 
副宜棠 

督
宜
談 
副明筑 

查 
官早 
副少佳 

敷 
横嵩 
副他謀

繕

財 

政 
«
乾 1|^

 

監 

中
文
書
記 
明
偷 
副
乡
.

M
 

西
文
書
記 
日
進 
副
禀
光 

僕 

交 

際 
銳
明 
副
景
山

16 
收
員
明
能 
德業 
繼成 
賢
偉
星
泰 
社容 

SIII

員
魔
梅 
官暢 
賢儉 
應發 
金炳 
賢亨 

日亮 
鴻文 
積象 
富華 
孔星 
大倫 

—

^
^
-
^

一-
^
-
^

—

 

^

^

^

6

^

^

^

8

5

^

 

總理 
爲立 » 

財政 
衾域致公堂 

e
記 
黨
近
致
公
堂
， 

外交 
阮宗豪

ail 督
陳
宜
険18  

M

田

一

缁
区

J
•
二 
• 

二
  

:::....奈
   

,•:
<.\.
  

:-::;:
  
.'v...  

;?.
  
,-v:: 

.11̂
^

5<.
-..
.;:
*:.7.
.:'
-:?.
•:;":.
•..
、A
r
?.

.:.v'，w
  
^

>vs
  

v:v
  
;-<.

曾

 

W
中 

菱
，
 

«
 
民 

変
國
 

*
 
廿 

II

人 
iff
"'-8
年

S
 - - 

1

月 

野
十
 

壁
四

BI

一
大 

旷
寝

驟̂
总
誓
中
门
二:
一,

鳳

诉$

1^^

彳

IX

^
^

I

•*

单華禽雲. 

行葯記新生1舌


